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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代码：

601877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2014-023

债券代码：

122086

债券简称：

11

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

正泰债”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回售代码：100928

回售简称：正泰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回售申报日：2014年6月10日至6月16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4年7月21日

特别提示

1、 根据《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

定的利率上调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

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不上调本期债券的

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年利率仍维持6.05%不变。

2、 根据《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

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正泰电器2011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1正泰债，代码：122086）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4年7月21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3、“11正泰债”的债券持有人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回售申报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

部分“11正泰债”债券申报回售。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维持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决定。

4、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为2014年7月21日。“11正泰债”债券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为

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7月20日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为休息日，故本期付息日顺延至7月21日。

5、 本次回售等同于“11正泰债”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4

年7月21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1正泰债” 公司债。 “11正泰债” 债券持有人务必

慎重决策是否申报回售。

6、“11正泰债”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

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7、 本公告仅对“11正泰债”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

报回售的建议，“11正泰债”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发行人

、

本公司

、

正泰

电器

指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1

正泰债

、

本期债券 指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回售 指

“

11

正泰债

”

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

11

正泰

债

”

债券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按面

值回售给本公司

回售申报日 指

“

11

正泰债

”

债券持有人可以申报回售之日

，

为

2014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6

日

付息日 指

“

11

正泰债

”

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

为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20

日

（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本次

付息日为

7

月

21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指

本公司向有效申报回售的

“

11

正泰债

”

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

期利息之日

，

即

“

11

正泰债

”

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 “11正泰债”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11正泰债（122086）。

3、 发行总额：15亿元。

4、 票面金额：100元/张。

5、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05%。

6、 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1年7月20日。

8、 付息日：2012年至2016年间每年的7月20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9、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6年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10、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本

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

11、 利率上调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

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 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12、 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

回售给发行人。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须于本公司发

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 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本公司将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3、 登记、托管、委托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利率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 本公司决定不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年利率仍维持6.05%不变。

四、回售价格

根据《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

定，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五、回售申报日

2014年6月10日至2014年6月16日（具体包括：6月10日、6月11日、6月12日、6月13日、

6月16日五个交易日）。

六、回售申报程序

1、 申报回售的“11正泰债” 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的正常交易时间（9:30-11:

30，13: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28，申报方向为

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

相应债券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

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1正泰债”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11�

正泰债”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 对“11正泰债”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14年7月

21日）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七、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事项

2014

年

6

月

9

日 公告回售的有关事宜

2014

年

6

月

12

日

、

6

月

16

日 提示性公告回售的有关事宜

2014

年

6

月

10

日

、

6

月

11

日

、

6

月

12

日

、

6

月

13

日

、

6

月

16

日

回售申报日

2014

年

6

月

19

日 公告回售申报的情况

2014

年

7

月

21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

完成回售债券的资金清算交割

八、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1正泰债” 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4

年7月21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1正泰债”债券。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

日（2014年6月6日），“11正泰债”债券的收盘价格（净价）为100.45元/张。

2、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公司债券按净价进行申

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九、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

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本期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

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

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

文件的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含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取得的本期债

券利息应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如无须本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

业所得税的此类投资者，请务必提前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国荣、潘浩

联系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正泰工业园区正泰路1号

电话：0577-62877777

传真：0577-62763701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6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度进行第二次定期支付

的提示性公告

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已于2013年9月12日

生效。根据《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及《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通过基金份额折

算、缩减份额、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定期支付。 现将定期支付及相关折算、暂停申赎等业务

办理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定期支付

1、定期支付的方式

本基金通过基金份额折算、缩减份额、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定期支付。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在每季度定期支付前根据该季度定期支付金额进行基金份额的折

算。 随后通过缩减部分基金份额数目，现金支付的方式完成定期支付流程。

2、定期支付频率

本基金每季度对投资人进行1次定期支付，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6个月不进行支付。

3、定期支付的金额、支付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管理人将会在每年年末确定本基金下一年的定期

支付方案，该支付方案中需载明下一年基金支付的支付基准日、每单位份额的支付金额。

基金合同生效不满6个月不进行支付， 但基金合同生效满6个月之后则按季度进行定

期支付。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3年12月25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公司网站刊登了

《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2014年定期支付方案的公告》，约定本基金

2014年度第二次定期支付基准日为2014年6月12日，本基金每单位份额此次的定期支付金

额为0.013元。

二、基金份额的折算

1、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在每季度定期支付前根据该季度定期支付金额进行基金份额的折

算，折算基准日即为定期支付基准日，本次即为2014年6月12日。

2、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当季每份折算金额

本基金的当季每份折算金额不超过本基金当季的每份定期支付金额。

4、折算方式

折算基准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将做出调整，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

基金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改变。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本基金的折算比例＝折算基准日本基金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基准日本基金

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当季每份折算金额）

本基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基准日折算前本基金的份额数×本基金的折算比例

本基金的折算比例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九位，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

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基准日折算前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本基金的折算比

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基金管理人将在定期支付基准日及份额折算基准日暂停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

2、本基金通过基金份额折算、缩减份额、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定期支付。未来在法律法

规允许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在履行适当程序后采用除缩减份额以外的其他方式进行定

期支付，并在新的方式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当季的定期支付：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定期支付的款项。

2）定期支付基准日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3）定期支付基准日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临时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

金资产净值。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延迟当季度的定期支付时，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有

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延迟定期支付业务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定期支付每期自动缩减基金份额时，按“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处理，即先自动缩减

登记确认日期在先的基金份额。

5、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在每季度定期支付前根据该季度定期支付金额进行基金份额的

折算，折算基准日即为定期支付基准日（T日）。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

定期支付款项。 基金合同生效不满6个月不进行折算。

6、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并于新规则开始实

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7、本公告仅对本基金2014年进行的第二次定期支付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本基金定

期支付的详细规定请参见《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七部分

定期支付”“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折算” 或《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十、定期支付”“十一、基金份额的折算” 。

8、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xcfunds.com， 或 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021-51085168、400-666-0066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9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继续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证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信诚经

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信诚理财7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运作， 保护现

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以及《信诚理财7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分别于

2013年1月21日与2014年5月13日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信诚经典优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与《信诚理财7日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现将上述基金继续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

的情况再次提示如下：

1、 本公司已决定自2013年1月21日起暂停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额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单笔申

购及／或转换转入（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金额在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

（不含2,000万元）时，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

及／或转换转入（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金额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

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2,000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本基金A份额和B份额单独进行判断。

在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基金暂停上述相关业务期间,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基金的赎回和

转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2、本公司已决定自2014年5月13日起暂停信诚理财7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额

申购业务。 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单笔申购金额在3万元以上(不含3万元)时,本基金管

理人将有权予以拒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金额超过人民币3万元的,则对申

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人民币3万元(含3万元)限额的申请

确认成功,其余笔数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予以拒绝。 本基金A份额和B份额单独进行判断。

在信诚理财7日盈债券基金暂停上述相关业务期间, �信诚理财7日盈债券基金的赎回等业

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管理人对上述两只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等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

行公告。

本公司再次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021-51085168

或400-666-0066咨询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9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民生银行代销

T+0

快速赎回服务”的公告

为了进一步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加强投资者服务，提升货币基金的理财功能，民

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4年 6月10� 日起，开通民生加

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在民生银行的代销T+0快速赎回服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 民生银行代销T+0快速赎回服务

“民生银行代销T+0快速赎回服务”是指根据投资者与本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的《快速赎回用户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

议》” ）的约定，本公司与民生银行合作共同为投资者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增值服务，投资者

通过民生银行指定平台提交“T+0快速赎回”申请时，若该快速赎回申请符合《服务协议》

约定的条件且需要本公司垫付该笔快速赎回申请金额的，本公司将向持有人即时垫付与

赎回资金等额的款项至投资者货币基金关联的银行账户中，实现赎回资金的实时到账，同

时，持有人同意本公司将快速赎回对应的货币基金份额及该份额自快速赎回业务申请所

属自然日起（含当日）所获得的收益过户至本公司快速赎回业务专用账户并赎回，赎回款

用于偿还本公司的垫付款项的服务。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服务适用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民生银行指定平台（包括柜台、手机银行和

网上银行）开立交易账户并投资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人。

三、业务规则

1、业务办理时间：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在民生银行的代销T+0快速赎回服

务开通时间为2014年 6月10日。 其中，柜台赎回的办理时间为民生银行各支行工作时间，

电子通道（如：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等）赎回的办理时间为每个自然日的0:00-24:00（即

7×24小时）。

2、T+0快速赎回申请一旦提交，不允许撤销。

3、投资者需与本公司和民生银行签署《服务协议》。 具体业务规则以《服务协议》的

约定为准。

四、收益分配原则

投资者发起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申请，并由本公司实时垫付该笔快速赎回金额后，

从投资者发起快速赎回业务申请所属自然日起（含当日），该笔快速赎回金额对应基金份

额的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五、业务办理流程

如申请“民生银行代销T+0快速赎回服务” ，投资人需与本公司签署《民生加银基金

代销快速赎回用户服务协议》。

六、免手续费

投资者使用“民生银行代销T+0快速赎回服务” ， 无需向本公司支付手续费。

七、风险提示

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

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本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msjyfund.com.cn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88-388� (免长话费)

有关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民生银行代销T+0快速赎回业务”相关宣传材

料与本公告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9日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新增证券公司名单的提示性公告

作为首只上市交易的货币市场基金，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

称"华宝添益"；交易代码：511990）上市以来得到了广大投资人的高度关注，众多投资者致

电我公司就该基金的场内申赎、二级市场交易问题进行咨询，其中比较多的问题集中在该

基金的交易费用方面。 现就有关事宜提示如下。

1、 为更好地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服务，我公司与部分券商沟通，了解了部分券商的华宝

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情况。 截至6月9日，我公司了解到新增的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已将华宝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

2、 现将我公司了解的已将华宝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证券公司名单提示如下

（证券公司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51-5988 www.bhzq.com.cn

3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28888 www.s10000.com

4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31-84403350 www.cfzq.com

5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6-96336 www.ctsec.com

6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55-33680000

或

400-

6666-888

www.cgws.com

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9

或

4008-888-999 www.95579.com

8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9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4007121212 www.dtsbc.com.cn

1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1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000686 www.nesc.cn

1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03 www.dfzq.com.cn

13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69-961130 www.dgzq.com.cn

14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3 www.dxzq.net.cn

15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888 www.firstcapital.com.cn

16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531

或

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17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571 www.foundersc.com

18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0-961303 www.gzs.com.cn

19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18-8118 www.guodu.com

2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3 www.ghzq.com.cn

2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00-109 www.gjzq.com.cn

2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23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22-111 www.gsstock.com

2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2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

400－8888－001

或拨

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www.htsec.com

26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471-4960762 www.cnht.com.cn

27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871-3577930 www.hongtazq.com

2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29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518(

安徽

)

、

400-809-6518

(

全国

)

www.hazq.com

30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

021-

38929908

www.cnhbstock.com

31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0872

（

贵州省外加拨

0851

）

www.hczq.com

3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326

（

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

www.hfzq.com.cn

33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883888 www.chinalions.com

34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931-96668

、

400-689-8888 www.hlzqgs.com

35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10-58568139

010-58568199

www.hrsec.com.cn

3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37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400-666-2288 www.jhzq.com.cn

38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60-8866 www.sxkyzq.com

39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95538 www.qlzq.com.cn

40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60-9839 www.rxzq.com.cn

41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7-8827 www.ubssecurities.com

4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1618 www.sxzq.net

43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918-918

、

021-962518 www.962518.com

44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55-83199599 www.csco.com.cn

45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3

或

4008895523 www.sywg.com

4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5000 www.tfzq.com

47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871-8898130 www.tpyzq.com

48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133 www.wlzq.com.cn

49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551 www.xcsc.com

50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0592-5161816 www.xmzq.cn

51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096-096 www.swsc.com.cn

52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989898 www.xsdzq.cn

5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54

众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400-620-6868

、

0755-

36806868

www.zczq.com

5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010- 65051166 www.cicc.com.cn

5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57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00-8008

、

95532 www.china-invs.cn

58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400-8866-567 www.avicsec.com

5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71-967777 www.stocke.com.cn

60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61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bigsun.com.cn

6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s.ecitic.com

63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371-967218

、

400-813-

9666

www.ccnew.com

64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005 www.cnpsec.com

3、 华宝添益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首只货币市场基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指导意见，该基金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并非在该所交易的ETF基金；

4、 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免收取包括华宝添益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的交易经

手费和交易单元流量费。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3年1月18日发布的《关于暂免

收取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交易相关费用的通知》；

5、 考虑到该产品的特征，各证券公司对于华宝添益的交易佣金费率的设置均予以了

不同程度的减免；

6、 我公司将继续与其他证券公司加强沟通，对于佣金设置具体操作需要我公司协助

的证券公司，可致电我公司客服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今后我公司将根

据了解到的情况陆续向投资人发布提示公告；

7、 投资者亦可通过已成为一级交易商的证券公司申购赎回华宝添益，其申购赎回费

率均为0。

风险提示:

1、本提示公告的内容系根据基金管理人公告之日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编制，仅作为公司

客户服务内容，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及券商对券商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做出的承诺。

2、券商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对华宝添益交易佣金费率不定期进行调整，投资者对此若

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券商客服热线。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9日

证券代码：

600515

证券简称：海岛建设 公告编号：

2014-025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2014年5月30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关于对海南海岛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 （上证公函[2014]0527号），公司已按照

相关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审核意见回复内

容公告如下：

一、本期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

益为20,095,063元，详细说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情况，并请结合公司房地产所在地的房地

产价格变化说明该评估增值是否合理。

答：公司投资性房地产2013年期末数为46,058.75� 万元，现就其具体情况和公允价值

变动分别说明如下：

㈠“望海国际商业广场”经营区内配套的餐饮、金融、休闲区域房地产，分别由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海国际” ）和海南望海国际大酒店

有限公司（以下“望海酒店” ）持有，该部分投资性房地产2013年期末数为22,252.16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为1,148.54万元。 上述房地产位于海口市海秀路6号“望海国际商

业广场” ，地处海口市繁华地段，公司扩建开业后，为完善配套设施和功能布局，将部分房产

出租给肯德基、必胜客、建设银行等知名企业；2013年公司又引进了星巴克、哈根达斯等国

际知名餐饮企业；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哈根达斯等经营场地的租金均按照其营业额的一

定比例抽成，且合同租约均为长期。 通过目前收取的租金或未来租金的预测，对比一般商业

出租或一般商业销售提成，上述国际品牌的租金收入高出一般商业房产收益许多。 因此造

成该部分投资性房地产增值，增值符合市场规律和商场品牌定位。

㈡ 写字楼、宾馆商业、公寓楼等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为位于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大道467

号大通大厦、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部分房产、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三路9号迎宾

馆部分房产等商业房产，该部分投资性房地产2013年期末数为23,806.59万元，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为860.96万元，均处于所在城市繁华区域。近年来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城市配

套设施的完善，房地产价格和商业地产租金也逐年上涨，该部分投资性房地产价格变化与当

地房地产价格上涨水平相当，符合当地房地产市场行情。

二、本期公司处置富南公寓17套房产产生收益1000余万元，请详细说明该房产的账面

价值，出售价格，以及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以临时公告予以披露。

答：富南公寓17套房产属于本公司历史存留房产，该部分房产交易及会计处理情况如

下：

（一）2009年7月13日，本公司曾与海南蓝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海南蓝

岛” ）达成购房协议，同意以570万元向对方转让富南公寓17套房产。

协议签署后至2009年8月，海南蓝岛陆续支付购房款共计440万元，但剩余130万元未予

以支付。 同期该项房产抵押登记至海南蓝岛名下，但过户手续未予以办理。

（二）2013年6月，经双方多次友好协商，为妥善解决上述未决事项，双方签订补充协

议。 补充协议约定，基于期间该部分房产周边物业价格上涨因素，海南蓝岛愿意继续支付

130万元尾款并增加支付滞纳金100万元、补偿费460万元（合计690万元）。

（三）会计处理

富南公寓17套房产账面原值为10,030,661.51元，2013年之前，已累计提取折旧8,545,

192.60元、减值准备1,485,468.91元。 因此2013年期初该项资产账面净额为零。

2013年6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并收到对方支付的690万元款项后，公司对该项房产处置

后进行收入成本结转，形成1,130万元收益。

上述事项因金额较低且不属于关联交易，因此未达到临时公告标准。

三、 本期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发生额累计616,516,023元， 期末余额85,151,461�

元，主要为向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唐拉雅秀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高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拓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购宝乐商业（湖南）有限公司、

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航航空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公司提供资金。 请结合公司

主营业务、日常运营和关联交易情况，详细详明该关联债权的形成情况、是否有必要发生、相

关定价是否合理、相关方是否支付了相关资金占用费用，是否存在回收风险、是否存在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目前该资金的回收情况，今后削

减关联债务的具体措施，以及该关联债权形成是否履行了相关程序并以临时公告予以披露。

答：2013年度公司相关的关联债权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关

系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期初余额 发生额 期末余额 形成情况

1

海航国际旅游

岛 开 发 建 设

（

集团

）

有限公

司

控 股 股

东

-69,801,078.46 191,736,144.00 40,975,465.39

发生额主要为归还

2012

年资金往来款

及消费卡款

，

余额

主要为未结算消费

卡款

2

三亚唐拉雅秀

酒店投资有限

公司

集 团 兄

弟公司

18,685,676.48 27,334,348.88 27,334,348.88

发生额及余额为采

购货款

3

海南高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集 团 兄

弟公司

1,214,233.20 22,644,524.98 719,058.00

发生额主要为子公

司望海国际支付高

和商业房产尾款

，

余额为食宿费及租

金

4

湖南拓展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集 团 兄

弟公司

153,237,800.00

资金往来款

5

购 宝 乐 商 业

（

湖南

）

有限公

司

集 团 兄

弟公司

20,000,000.00

资金往来款

6

海航基础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集 团 兄

弟公司

22,925.40 17,170,019.75 49,060.99

资金往来款及处置

闲置资产款项

7

海南海航航空

进出口有限公

司

其他

136,498,257.00

资金往来款

上述资金往来多数属于关联方为支持本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所形成的短期拆借，实际资

金往来中由关联方先支付给本公司，本公司在短期内予以偿还。 公司在上述资金往来中既

未支付成本，也未获得收益。

自2013年期末至2014年5月31日，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陆续向

公司支付消费卡结算款1,650万元，三亚唐拉雅秀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已向公司支付货款298

万元。

基于业务发展尤其是承续商业银行贷款需要，预计今后公司仍难以避免与关联方公司

产生必要的关联资金往来，但此类往来不会损害公司利益；除此之外，公司将加强应收款项

回收，避免和防控资金回收风险。

四、本期公司发生关联租赁金额近1000万元，请详细说明该关联租赁的定价依据，是否

履行了相关程序并以临时公告予以披露。

答：2013年度，本公司累计发生五项关联租赁业务，具体构成如下：

出租方名称 租赁方名称

租赁资

产情况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金额

海南望海国际

商业广场有限

公司

海南高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场 地 出

租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4,380,000.00

海南海航迎宾

馆有限公司

海航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房 屋 出

租

2012

年

12

月

1

日

2014

年

10

月

31

日

1,537,920.00

海南海航迎宾

馆有限公司

海南高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广 告 牌

出租

2012

年

11

月

1

日

2014

年

10

月

31

日

1,800,000.00

海南海航迎宾

馆有限公司

海南高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房 屋 出

租

2012

年

12

月

1

日

2013

年

6

月

7

日

1,415,937.74

海南望海国际

商业广场有限

公司

海口新城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场 地 出

租

2013

年

4

月

29

日

2013

年

5

月

18

日

1,280,000.00

上述关联租赁定价均依据现行可参照的市场价格水平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情形。

公司已于2012年度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子公司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

司201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预计2013年度将发生日常关联交易8000万元，

2013年实际发生额未超过该额度，因此上述关联租赁事项未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

五、本期末公司为关联方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第一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提供了共

计近7.9亿元的担保，请详细说明相关担保的到期日、上述公司相关债务目前的偿还情况，以

及公司该等担保是否存在风险。

答：本公司子公司海南海航迎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宾馆” ）为关联方海航商业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控股” ）贷款提供7.5亿元担保的担保期限为2013年7月25日

至2015年1月22日。 2013年12月14日，商业控股与迎宾馆签订反担保协议并以临时公告的

形式进行披露。截止2014年5月31日，该项贷款未到还款期限，商业控股商业信用良好，公司

将密切关注后续的偿还情况。

2014年4月30日，海南第一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已对贷款偿还完毕，担保涉及抵押房产已

全部释放。

六、请详细说明公司应收海南置胜普贸易有限公司账款42,793,255元的形成情况及收

不回的原因，该公司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答：公司与海南置胜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胜普” ）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形成

情况及无法收回的原因如下：

形成过程：望海国际（原海南民生百货商场有限公司）应收置胜普款项合计42,793,

255.10�元，均在海航重组海建股份之前发生，其中2005年分别由下属子公司望海国际往来

至置胜普公司2,220,476.06� 元、2006年35,252,779.04� 元、2007年5,320,000.00� 元。

2011年，会计师在详细调查了海建股份追偿过程后，根据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了减值准

备。 截止2013年报告日，该笔应收账款账面净值为40,210,411.39元。

无法收回的原因：为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自2006年以来积极追讨该笔债

权，具体经过如下：

㈠ 置胜普于2006年承诺在3年内偿还该笔债务，2008年7月30日望海国际根据置胜普

工商注册地址向其发出催款函，要求在2008年8月7日前偿还该笔欠款，否则诉诸法律，但该

催款函因地址下落不明被退回，之后公司拟通过上门催款方式进行追偿，但因无法找到该

公司任何联系人员而无法追偿。

㈡ 因追讨无果，2008年8月和2009年8月，望海国际曾两次向海南省公安部门进行了举

报，拟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该笔债务，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基于以上债务追讨过程，我们认为该笔债务追回的可能性很小。

七、公司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本期增加93,354,084元，主要为自用房地产

或存货转入，请结合相关会计政策，详细说明该自用房地产转入是否合理。

答：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2013年增加的投资性房地产主

要集中在下属子公司。 为了完善商场配套设施和品牌定位的需要，2013年下属子公司海南

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在自用的房产上引进了星巴克、哈根达斯及一些其他国内品牌

餐饮企业和电影休闲企业，并与商场签订了长期场地租赁合同。 另外，公司将之前开发的阳

光经典小区内两个具有配套功能的房产实现了对外出租（在存货科目中核算），并签署了租

赁合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一贯的会计政策，将以上出租房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进

行核算，导致本年投资性房地产的增加。

八、公司望海国际二期精品楼未办妥产权证书，请详细说明其账面价值，未办妥产权证书

的原因，办妥产权证书是否存障碍，是否会给公司造成损失，以及预计办结产权证书时间。

答：截止2014年5月31日，望海国际二期精品楼的账面价值为12,961万元。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的有关规定， 办理项目房产证首先须完成项目规划验收，其

中包含园林、防雷、环评、人防、消防、质监、国安、水保等十多个政府有关部门的专项验收。

在通过以上规划验收后，还需取得竣工测量成果及面积实测报告后，才可正式申请项目规

划验收。 验收通过后，向海南省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项目竣工备案，最后才能申请

办理项目产权证。

望海国际于2012年12月开始办理精品楼项目产权证，但在项目竣工验收方面尚存在以

下问题：

㈠ 为适应商场经营策略调整， 精品楼项目最终现场施工方案因规划设计原因与报建

方案略有出入，项目的建设面积较报建面积略有增加。

㈡ 精品楼项目属于望海国际广场项目的一部分，规划部门要求项目整体验收。 为满足

规划验收指标，项目现正进行相应的调整，待调整完毕后方可通过规划验收。

上述因素可能使公司在短期内无法取得望海国际二期精品楼的房产权证，虽对公司经

营和会计核算暂无实质影响，但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督促经办人员办理进度，力争尽快取

得上述房产权证，保障上市公司资产产权的完整性及股东合法权益。

九、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合计1,542,759元，请详细说明其形成情况。

答： 其他流动资产中包含财务顾问费1,250,006.00元、 公司债初始发行费用290,

000.00元、保险费2,753.08元，其中财务顾问费按借款期限1年进行摊销，不适合计入长期待

摊费用科目，所以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

十、请详细说明公司为广州本草堂有限公司借款提供保证的诉讼事项、施达商业为麒

麟旅业提供保证的诉讼事项、广州中地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及广州市中地行策略顾问有

限公司与公司《项目营销顾问合同》纠纷案、海口秀英金岛休闲中心诉讼事项等所涉及事项

的相关会计处理情况及该会计处理是否审慎，以及上述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

答：公司涉及广州本草堂有限公司、海南麒麟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广州中地行房地产代

理有限公司、广州市中地行策略顾问有限公司、海口秀英金岛休闲中心等公司的诉讼事项

的会计处理及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 会计处理情况 最新进展情况

广州本草堂有限公司

广州本草堂因未接受广州

市工商局天河分局年度检

验

，

已被吊销营业执照

，

无

可供执行财产

，

所以没有

进行账务处理

本案已终结执行

海南麒麟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预计负债

2,071,200.09

元

法院

2005

年已下达了

《

民

事裁定书

》，

实际尚未执行

广州中地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

阳光经典

-

应付工程款

本案已终结执行

海口秀英金岛休闲中心

应收账款

4,744,868.10

元

，

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本案已终结执行

十一、公司本期酒店餐饮业收入77,727,793� 元，同比下降20.85%，毛利率为65.95%，

同比增加3.35个百分点，请详细说明公司酒店餐饮业收入下降、毛利率增加的原因。

答： 公司本期酒店餐饮业收入77,727,792.77� 元，2012年度酒店餐饮业收入98,200,

676.93元， 收入减少20,472,884.16元, 同比下降20.85%，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望海酒店自

2013年1月底停止餐饮业务，餐饮收入由2012年度的23,562,996.82元下降为3,520,647.36

元，减少20,042,349.46元，整体拉低收入同比下降20.85%。

公司2013年餐饮毛利率为65.95%， 较2012年度的毛利率62.60%增加3.35个百分比，主

要为子公司迎宾馆严控成本支出，厉行增收节支，使餐饮毛利率由2012年度的66.05%增加

为2013年度的66.83%。

十二、请详细说明海南迎宾馆有限公司2013年度的主要生产经营情况、经营活动相关

的现金流及主要财务指标。

答：迎宾馆地处海口市CBD的大英山核心地段，毗邻海南省政府及海航大厦，交通发

达，区位优势明显。 软硬件设备设施配置高档，环境简约大气，从业人员行业素质过硬，符合

高端商务接待酒店需求。酒店业态分布合理，差异化布局明显，能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

㈠ 经营数据说明

1、收入：2013年迎宾馆收入9,633.55万元，同期对比数据如下：

项目

2013

年实际

（

万元

）

2012

年实际

（

万元

）

增减比

客房收入

4,031.17 3,671.06 9.81%

餐饮收入

3,389.54 3,792.71 -10.63%

其他收入

2,212.84 1,466.97 50.84%

合计

9,633.55 8,930.74 7.87%

2、增减说明：

⑴ 客房收入增长9.81%，主要原因为房价上调118元，出租率上升2.17%。

⑵ 餐饮收入减少10.63%，主要原因为受宏观政策影响，人均消费降低。

⑶ 其他收入增长50.84%， 主要原因为2013年与海航商业控股签订7.5亿抵押担保协

议，2013年担保费收入653.43万元。

⑷ 净利润：2013年迎宾馆实现净利润1,801.91万元。

㈡ 2013年度经营性现金净流出5266.97万元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情况

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10,032.35万元，主要为收到的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款及以前年度应收账款。

⑵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643.37万元。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情况

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1,905.51万元，主要为支付的货款。

⑵ 支付给职工的现金2,330.69万元，主要为支付的职工薪酬。

⑶支付各项税费923.68万元。

⑷支付其他经营活动相关现金10,782.81万元， 主要为年初归还海岛建设集团欠款

9000万元。

㈢ 关键财务指标

1、资产状况

资产总额36,903.64万元，净资产31,678.43万元。

2、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14.16%，流动比率130.09%，速动比率124.03%。

3、营运能力指标

流动资产周转率1.03，总资产周转率0.24。

4、盈利能力指标

净利润率18.70%，净资产收益率5.69%。

5、现金流指标

现金回笼率104.14%。

㈣ 关键运营指标

项目

2013

年实际

2012

年实际 增长比

出租率

81.03% 79.31% 2.17%

平均房价

667.18 549.16 21.49%

Rev.Par 540.62 435.54 24.13%

餐饮人均消费

208.01 214.49 -3.02%

㈠ 出租率增长2.17%，主要原因为2013年全面销售会员卡，刺激客人消费。

㈡ 餐饮人均消费减少3.02%，主要原因为受宏观政策影响。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9日


